附件：

彭阳县2025年部门预算（草案）

基本支出编制情况

2025年，部门预算（草案）基本支出坚持综合预算、零基预算要求和尽力而为、量力而行、收支平衡的原则，依据《关于下达2025年部门预算基本支出预算定额标准的通知》（彭财预发〔2024〕218号）核定的定额标准，采取自下而上的编制方式，经单位填报、财政审核编制完成。现将编制情况说明如下：

全年部门预算基本支出安排127978.47万元，比2024年预算数减少4009.02万元，下降3.04%。其中：

一、工资福利支出 105385.27万元，减少4858.25万元，下降4.41%。在职人员工资减少2370.57万元，下降2.99%，主要是新招录人员的工资相对低于新增退休人员工资；社会保障缴费减少1861.72万元，下降8.74%，主要是公务员医疗补助核定比例有所降低；住房公积金减少637.22万元，下降8.38%，主要是新招录人员的缴费基数低于新增退休人员缴费基数；其他工资福利支出增加11.26万元，增长0.53%，主要是驻村第一书记和驻村队员人数增加。

二、离退休人员支出4491.34万元，减少60.85万元，下降1.34%，主要是退休人员医疗补助核定比例降低。

三、对个人和家庭补助支出7898.16万元，增加995.27万元，增长14.42%，主要是社区人员增加，以及乡镇组干部和临时工随最低工资标准提标增加。

四、基本运转支出8487.84万元，减少154.73万元，下降1.79%，主要是按照《自治区党委办公厅 政府办公厅印发〈关于进一步加强地方债务风险防范化解的实施方案〉的通知》要求，压减基本公用支出标准等一般性支出。其中：一般综合定额1452.65万元，减少78.81万元，下降5.15%；教育公用经费3785.48万元，减少67.53万元，下降1.75%；会议费16.72万元，减少0.88万元，下降5.00%。公务交通补贴797.90万元，减少37.71万元，下降4.51%；人大、政协视察经费75万元，增加35.60万元，增长90.36%；县四套班子在职领导（含常委）工作经费102.6万元，减少5.40万元，下降5.00%；村办公经费936万元、社区办公经费42万元、乡村治理专项经费1248万元、社区为民服务专项经费31.5万元，均与上年相同。

五、其他支出1715.86万元，增加69.55万元，增长4.22%，主要是自治区财政厅 卫生健康委《关于下达2023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补助资金预算的通知》（宁财（社）指标〔2023〕279号）要求，基本公共卫生经费标准增加。其中：科普专项经费50万元；基本公共卫生经费1513.4万元；离退休干部工作经费46.89万元；综治工作经费12.57万元；民族宗教事务业务经费73.93元；青少年事务工作经费16.12万元；少先队事务工作经费2.95万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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